
中正法學集刊徵稿簡則 
民國 106 年 11 月 24 日第 57 期法學集刊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

民國 107 年 04 月 25 日第 59 期法學集刊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

民國 109 年 07 月 28 日第 68 期法學集刊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

民國 110 年 01 月 18 日第 70 期法學集刊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

一、中正法學集刊(以下稱為本刊)為定期刊物，一年四期，於每年一月、四

月、七月及十月出版。 
二、本刊園地公開，凡有關法學論文、判例研究、書評等，均歡迎法學界先進

踴躍投稿，但請勿一稿數投。 
三、稿件以中文為原則，並應附十個左右之中英文關鍵詞集三百字左右之中英

文摘要，如係以外文撰寫，請附中英文摘要，如係國外作者投稿，僅附英文

摘要。 
四、稿件文題及作者姓名、簡歷，請附譯成英文；並請提出服務機關及子機關

之名稱及其英文譯名。 
五、為求體例一致，中文稿件之章節款節，請按「壹、一、(一)、1、(1)、甲、

(甲)」順序排列。 
六、投稿文長以三萬字為原則；稿內引註及參考文獻請參閱中正法學集刊引註

及參考文獻格式範本。來稿如無註解、參考文獻、欠缺本刊規定格式、或已

在其他刊物發表者，恕不刊登。 
七、來稿請檢附電子檔案至 lawjournal@ccu.edu.tw (書寫軟體為 Word97 以上版

本)，以利審查及編輯作業。 
八、本刊採雙向匿名審查制度，來稿均依中正法學集刊審稿規則處理。但經本

刊邀稿列為特稿專欄者，不在此限。 
九、作者投稿有違反學術倫理情勢或對已進入審稿程序之稿件表示撤回，本刊

得於三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投稿。 
九之一、稿件涉及以人或動物為研究對象，依法或依所屬研究機構、研究補助

單位之規定，須進行研究倫理審查者，應檢附研究倫理審查通過證明。未檢附

者，或檢附之審查通過證明與文稿內容不符，或投稿時相關資訊填載不實者，

本刊得逕行退稿或撤除刊登。 
十、來稿一經刊登，將視同作者非專屬授權於本刊依需要為編輯、散步或公開

口述等利用，且於出刊後，將全文公開傳輸於網際網路上。 
十一、已獲刊登之稿件，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者，本刊德將其自己授權之資

料庫中撤除。 
十二、本刊暫不致酬，但敬贈抽印本二十份。出版或授權收入，歸國立中正大

學法律學系運用。 
十三、本刊自第 25 期起，出版電子期刊，自該期起所有文章經本刊收錄後，作

者需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「遠距圖書服務系統」或其他資料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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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，進行重製、透過網路提供服務、授權用戶下載、列印、瀏覽等行為，

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，酌改格式之修改。 
十四、本刊編輯委員會地址如下：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。 

 


